
入网协议书

客户名称（以下简称甲方）：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发布单位（以下简称乙方）：    国电通（北京）招标顾问有限公司            

甲乙双方本着平等自愿、资源共享、真诚合作、互惠互利、共同发展的精神，经过友好协商，现就甲方加入乙方所拥有的“网站”并成为该网站 基本 会员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

一、甲方同意加入 电力招标网 “供应商”，并成为 银牌会员  单位，有效登记时间自 2026 年01月08日 至  2027年01月08日.

二、甲方应在本协议签定三日内，向乙方一次性交纳因特网服务费，（含招标信息费、会员专享人工客服费、会员密码权限开通费、会员网站建设费）大写： 陆 仟 捌 佰 零 元整（人民币）；小写：（  6800.00  ）整。

三、乙方将在甲方登记有效时间内向甲方提供相应的网络服务，服务条款见“会员服务说明”。

四、甲方应于本协议书签定三日内向乙方提供图文资料和相关资质文件，并保证其客观真实。
五、乙方承诺在收到甲方提供的相关材料2天内将甲方单位加入优秀供应商数据库。

六、甲乙双方根据平等自愿的原则签定本协议后，若一方单方面违约，违约方除应承担守约方律师费、诉讼费还应向对方支付协议书总金额30%的违约金。若甲方单方解除本协议，乙方所收取的会员费不予退还，若乙方单方本协议，则应全额退还甲方服务费

七、本协议书由乙方所在地法院管辖。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。

八、本协议书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（传真件有效）。

	客户（甲方）
	发布单位（乙方）

	开户行：
账号：

税号：

	户  名：国电通（北京）招标顾问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北京金融街支行

账  号：910601547400013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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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单位名称（章）：   
地址：

经办人：

手  机：
电  话：

邮 箱：
	名 称（章）：国电通（北京）招标顾问有限公司
地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田村路43号

经办人：李杨  手机：18811547188（同微）
电话：010-51957412
邮  箱：1211306049@qq.com


	签定日期：     2026 年01月08日
	签定日期：   2026年01月08日


